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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手冊-國內指導教授或所長(推薦函)_補充 
 

「ITMSA01 基本資料表」填寫 
1. 國內指導教授(或所長) 

(1) 若有多位指導教授，請擇一填寫。其他教授之推薦，請合併於研究計畫書檔案。 
(2) Email 為指導教授(或所長)登錄學術研發服務網之電子郵件，且為系統通知線上填

寫推薦函之依據，Email 請確實填寫。不排除有對方電子郵件將系統通知視為垃圾

信件之情形，故提醒申請人可同時以口頭方式通知教授，以確保申請權益。 
(3) 國內指導教授於線上繳送推薦信之截止期限與申請人相同。 

若國內指導教授未於截止日前完成推薦信繳送，則屬申請文件不全，將不予審

查。申請人可於線上系統辨識推薦函繳送狀態，並應主動提醒教授於期限內繳

送，以免影響申請權益。 
(4) 邀請/更換國內指導教授(或所長)填寫線上推薦函： 

A. 若尚未寄發通知信，請填具國內指導教授(或所長)之相關資訊，並點選「寄發通

知信」；操作步驟請參下方第(5)及第(6)點。 
B. 若已寄發通知信，需 a.請原獲邀請之指導教授(或所長)於線上系統「簽署推薦

函(博士生/後)」操作退回，或 b.來信請撤回，則收到原通知信之教授將無法至

系統上填寫，若教授產生疑義，請申請人說明。 
C. 已退回或已撤回之狀態，請輸入擬更換之指導教授(或所長)資訊，並重新點選

「寄發通知信」。 
D. 教授重新繳送推薦函之截止日，仍受要點規定之申請截止日約束。 

(5) 填寫資訊之操作如下： 

 
 
查詢後，系統將帶入所選取的國內指導教授(或所長)之基本資料，其中中文姓名、 
性別及 Email 不能修改，其他欄位資料可供調整(但不影響其研究人才資料)。 
※指導教授查詢的畫面，中文姓名與 Email 必須是教授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術

研發服務網登錄的資料，才能正確帶出該教授資訊；若系統帶不出教授資料，

請申請人向教授詢問實際登錄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系統的 E-mail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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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ITMSA42」上傳 
(6)寄發通知信 

「ITMSA01 基本資料表」填妥後，於表格目錄才會出現 ITMSA42 表格資料列，

表格狀態顯示「未寄發」；若要寄發，請點選「寄發通知信」。 

 
 
「寄發通知信」完成後，右側狀態會顯示「已寄發，尚未完成簽署」，國內指導教

授(或所長)即可於線上簽署推薦函，待推薦函「簽畢送出」後，ITMSA42 表格之狀態才

會由「未上傳」轉變為「已登錄」。 

 
 
惟需注意之處為，表格狀態若為「已登錄」或「已寄發，尚未完成簽署 」， 系統

不會再顯示「寄發通知信」，此時，若指導教授(或所長)欲調整推薦內容，需請教授

另寄信予本會辦理「簽畢解鎖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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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7) 國內指導教授進入簽署畫面方式 
指導教授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首頁輸入個人帳號密碼， 
登入「學術研發服務網」後，於申辦項目清單點選「國際合作→簽署推薦函(博
士生/後)」，即進入「人才培育計畫網站」線上簽署推薦函功能。 

 
點選左上角「未簽署申請案」之連結，選擇欲簽署之案件，即進入教授簽署 
推薦函頁面。 
第三點之「四項合計需為 20 分」，是指下述四項表現之權重評價，換言之， 
以滿分 20 分於下述 4 個選項進行分配，而非各項給予 0-5 分，且須以整數給分。 
例如「5/4/6/5」或「8/3/2/7」或「5/5/5/5」等組合配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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